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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連交易：
貸款予關連人士

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，本公司間接擁有70%權益附屬公司（中實）與其主要股東（北

京興合）訂立一項協議，為數人民幣1,300,000元（約1,257,100港元）之短期貸款借予主

要股東。

根據規則第14A.13(2)(a)(i)條，短期貸款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。由於百分比率（溢利

比率除外）少於2.5%，故短期貸款並無須遵規則第14A.48(2)條所載之獨立股東批准規

定。關於短期貸款之詳情將根據規則第14A.45條之規定，載入本公司所刊發截至二零

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下一份年報及賬目。

貸款予關連人士

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，中國誠通發展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

稱「本集團」）間接擁有70%權益的附屬公司中實投資有限責任公司（「中實」）與其主要

股東（北京興合動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（「北京興合」），持有中實30%權益）訂立一項協

議，借貸為數人民幣1,300,000元（約1,257,100港元）、按年利率6厘計息及須於借款日期

起計6個月內（「還款日期」）償還之短期貸款（「短期貸款」）。短期貸款之本金額人民幣

1,300,000元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實借予北京興合。

倘北京興合未有償還短期貸款連同應計利息，或倘中實於還款日期前支付股息予北京興

合，則中實有權以北京興合應佔中實30%權益獲得之應付股息抵銷到期支付之金額。根

據中實位於北京之物業發展項目現時之銷售記錄，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預期在中實具

備可供分派溢利之前提下，中實應會宣派股息。



董事認為，提供有抵押短期貸款可為中實現有手頭現金開拓收入來源。由於中實之現有

手頭現金毋須即時撥作一般營運資金，以及鑑於短期貸款對比銀行存款可帶來較高利息

收益（短期貸款為年息率6厘，而銀行存款則約為年息率2厘），因而作出短期貸款。就短

期貸款所收取之年息率6厘，與中國人民銀行於接近短期貸款當日或短期貸款當日就六

個月人民幣借款所報之年息率約5.2厘相若。

董事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認為，短期貸款之條款誠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司股東之

整體利益。

上市規則之規定

短期貸款之借款人（北京興合）為本公司間接擁有70%權益之附屬公司（中實）之主要股

東，其持有中實30%權益，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

（「上市規則」，及本公佈所指「規則」，除另有說明者，均指上市規則之規則），北京興合

亦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。因此，根據規則第14A.13(2)(a)(i)條，短期貸款構成本公司之關

連交易。由於百分比率（溢利比率除外）少於2.5%，故短期貸款並無須遵規則第14A.48(2)

條所載之獨立股東批准規定。

關於短期貸款之詳情將根據規則第14A.45條之規定，載入本公司所刊發截至二零零六年

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下一份年報及賬目。

一般事項

北京興合主要從事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。中實主要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管理，而借貸並

非其主要業務之一部分。

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（其中包括）物流業務、物業投資及發展以及

策略性投資。



於本公佈內，人民幣兌港元乃採用匯率為人民幣1元兌0.967港元換算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誠通發展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總經理

張國通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國通先生及王洪信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馬正武先生、洪水

坤先生、顧來雲先生及徐震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志強先生、徐耀華先生及勞

有安先生。


